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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4             证券简称：苏宁电器           公告编号：2012-046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部分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的概述 

1、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批复》

（证监许可[2012]477 号）核准，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2年

7 月 2 日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86,831,284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15 元，股款以人民币缴足，计人民币 4,700,000,100.60

元，扣除发行费用 66,907,339.92 元，募集股款净额为人民币 4,633,092,760.68 元。上

述资金于 2012 年 7 月 3 日到位，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予以验证并出

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2）第 248 号验资报告。 

由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 201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计划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根据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

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

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金额，募集资金

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鉴于此，公司按前述原则对各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进行了调整：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拟投入额（万元） 

调整后募集资金

投入额（万元） 
第一类项目 连锁店发展项目 178,727.31 112,610.82 

1.1 租赁店发展项目 120,000.00 90,000.00 
1.2 购置店发展项目 58,727.31 22,610.82 

第二类项目 物流平台建设项目 295,017.90 273,489.46 
2.1 物流中心建设项目 272,122.22 272,122.22 
2.2 自动化物流建设项目 22,895.68 1,36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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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项目 信息平台升级项目 22,209.00 22,209.00 
3.1 信息平台升级项目 22,209.00 22,209.00 

第四类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55,000.00 55,000.00 
4.1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55,000.00 55,000.00 

 合计 550,954.21 463,309.28 

2、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根据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11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的议案》，为保证 201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根据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可先行投入自筹资金进行项目建设。截止 2012 年 9 月

8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租赁店发展项目计人民币

44,933.49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调整后募集

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截至2012年 9月 8日止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租赁店发展项目)金额 

1 租赁店发展项目 90,000.00 44,933.49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租赁店发展项目的情况已经普华

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审核，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2)第 1196 号《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租赁店发展项目)情况报告及鉴证报告》，认为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与实际情况相符。（鉴证报告全文详见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部分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购置店发展项目、物流中心建设项目及信息平台升级项目的自筹资金 136,490.28 万元

(详见公司 2012-030 号公告)。此次，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租赁店发展项目的自筹资金 44,933.49 万元。 

另自动化物流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不存在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情况，募

集资金到位后，根据项目进展投入募集资金，故无需置换。 

 

二、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专项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租赁店发展项目，与公司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一

致，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2）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租赁店发展项目的情况与实际相符，且已经注册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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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审核； 

（3）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租赁店发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行为符合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 2011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中的相关安排，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4）我们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租赁店发展项目的自筹资金

44,933.49 万元。 

2、监事会对此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租赁店发展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中的相关安排。监事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租赁店发展项目的自筹资金 44,933.49 万元。 

3、保荐机构对此事项发表保荐意见如下：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认为： 

苏宁电器预先已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租赁店发展项目）的自筹资金使用情

况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专项审核，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

会议已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部分募投项目(租赁店发展项目)的自筹资

金的议案》，并符合公司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中的相关安排，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同时，苏宁电器独立董事与监事

会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保荐机构对苏

宁电器实施该等事项无异议。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租赁店发展项目)情况报告及鉴证

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2)第 1196 号）； 

4、《独立董事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部分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

见》； 

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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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保荐意见》。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月 24 日 


